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岭南师范学院新校区征地拆迁剩余回收土地补偿费

评价年度：2024
评价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2025年8月10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文件呈批表》（办文编号：D20263b）批准的标准和关于岭南师范学院湖光校区建设推进协调会的会议纪要精神，岭南师范学院新校区项目建设需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有偿回收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1.回收土地的位置及面积：

回收土地位于：广东农垦湖光农场有限公司志满分场二队、谭高队和谭河队，甲方回收乙方辖区内1560.8亩土地。

2.回收土地补偿费：
按照麻章区自然资源局与广东农垦湖光农场有限公司签订的《回收土地补偿协议》，岭南师范学院新校区项目回收土地补偿费共14303.6508万元，已拨付5000万元。
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按照2024年麻章区城综局项目计划安排，于2024年12月底完成支出并大力推进相关项目进度。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通过对2024年局项目建设计划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估，项目资金的投入产出绩效、了解、分折、检验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使用是否有效，及时总结经验，分折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同时，为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本报告评价指标选用定量指标和文字描述相结合。评价方法采取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项目评价类型属于项目实施过程评价，评价时点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三、绩效自评结果

自评分数100分和等级为优。
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对照《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逐项分析说明各指标完成情况。
（一）资金管理过程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

本年度预期投入800万元、调整预算安排8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800万元。

2.资金执行情况。

本项目当年支出完成率100%。

基本指标评价分析表

	序号
	基本指标
	资金

	1
	资金到位率
	100%

	2
	资金使用率
	100%

	3
	支出效果率
	100%


截止2024年12月底止，本项目已完成800万资金支出。

3.资金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检查，自觉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杜绝挤占、截留、挪用现象发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从产出指标来看。2024年度指标均达到预期值，项目基本在预定时间内实施完成，质量达标率达到预期，项目实施成本控制较好。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看。岭南师范学院新校区征地拆迁剩余回收土地补偿费资金使用按照预算执行，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无。
六、改进意见

无。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将自评结果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绩效自评可在局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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